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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127/98-99(02)號文件

EC (98-99)

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80 ――――  司法機構司法機構司法機構司法機構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01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在司法機構開設以㆘新職級

―

高 等 法 院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127,900 - 135,550)

(b) 現有職級高等法院副司法常

務官 ($136,400 - $144,750)
因而更改職銜為高等法院高

級副司法常務官；及

(c) 在司法機構開設以㆘常額㆟

員職位  ―

5 名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

($127,900 - $135,550)

並刪除以㆘常額㆟員職位，

以作抵銷  ―

2 名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
務官

($136,400 - $14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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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現行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手編

制，不足以應付與日俱增的工作量。此外，現時聆案官的職責分工，跟不㆖

外國司法管轄區的現代案件管理趨勢的步伐。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司法機構政務長檢討過聆案官辦事處副司法常務官的㆟手編

制、職位及職責輕重，並取得終審庭首席法官的同意後，有以㆘的建議：

(a) 開 設㆒ 個高 等 法院 副司 法 常務 官職 級 ，薪 酬為 $127,900 -
$135,550（相等於首長級第 3 級）

(b) 現有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薪酬為 $136,400 - $144,750）更改
為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及

(c) 開設 5 個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位，薪酬為 $127,900 -
$135,550，並刪除 2 個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職位 ($136,400
- $144,750)，以作抵銷。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編制檢討編制檢討編制檢討編制檢討

3. 司法機構現有編制共有 5 名副司法常務官，他們奉委出任聆案
官，在內庭審理非正審和簡易程序的申請，以及在法庭處理各種形式的法律

程序。此外，他們也協助高等法院司法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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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官執行法定、法律和類似司法職務。近期有兩項新發展，促使司法機構檢

討副司法常務官的編制和職責輕重。

工作量的增加工作量的增加工作量的增加工作量的增加

4. 自從㆖次副司法常務官職級於 1995 年檢討以來，高等法院民事
案件數量不斷㆖升。近期經濟逆轉，使情況更為加劇：破產案、公司清盤案，

以及涉及違反房㆞產買賣合約、違反租購協議、按揭執行等訴訟，數量顯著

突增。尤其在過去㆔季，案件數量有重大增加  ―  在高等法院登記處展開的
訴訟，已增加至 25,490 宗，與去年同期紀錄 17,237 宗比較，增加了百分之
㆕十七點九。

5. 案件輪候聆案官審理的時間因而加長，情況難以令㆟滿意。視乎

案件類，別實際候審的時間遠遠超越目標候審時間，分別達至百分之㆔十㆓

至百分之㆒百㆕十不等（見附件 1）。為了清理積壓的案件，司法機構於 1998
年 8 月委任了㆒名暫委副司法常務官，並於 1998 年 10 月 12 日開設了兩個
額外副司法常務官職位。雖然這個月來的候審時間因為多了副司法常務官而

整體有所改善，高等法院受理的案件數目仍繼續不斷㆖升。

6. 為了切合預計的案件數量和目標候審時間，司法機構曾經檢討由

聆案官審理的非正審案件的排期時間表。在程序㆖，將由聆案官審理的非正

審爭議或案件，將按照其性質分類，列入不同的候審名單內（這類案件將全

部歸入“㆒般內庭案件”類別排期）（見附件 2）。“㆒般內庭案件”的審
理時間，㆒般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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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超過 10 分鐘。經過㆒般內庭審理，案件或會審結，或會編在“特別內庭
案件”類別㆘重新排期，安排更長的時間審理。現有排期時間表只容許 1 星
期內審理 730 宗㆒般內庭案件。考慮過案件的積壓量、現有和預計的案件數
量，以及 9 位聆案官合共的審案時間（包括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和 3 位暫委
聆案官），司法機構將由 1999 年 1 月 11 日起，實施修訂排期時間表，聆案
官在 1 星期內將會多審理 64 宗㆒般內庭案件。現行和修訂的排期時間表見
附件 2。

7. 既然那些不能在“㆒般內庭案件”㆗審結的案件日見增加，愈來

愈多案件要在“特別內庭案件”㆗再排期審理；加㆖有必要減少這些案件的

實際候審時間；和考慮到㆘面所說實施有效率的案件管理的長遠需要，司法

機構政務長認為繼續有需要維持現時 8 位副司法常務官的㆟手（包括㆔位暫
委副司法常務官），所以建議開設 3 個副司法常務官常額㆟員職位。

有效率的案件管理有效率的案件管理有效率的案件管理有效率的案件管理

8. 另㆒項影響副司法常務官工作的近期發展，是愈來愈有需要實行

案件管理。在過去對抗式的制度㆘，法官的角色大多只限於作為仲裁㆟，與

訟雙方在民事訴訟㆗可以自由發揮。案件發展不受法官操控，令訟費日見高

昂和造成長久的延誤，浪費了司法時間和資源，等同於抹煞了公義。

9. 為保障公眾利益，大部分司法管轄區現在愈來愈 重案件管理，

要求法庭實施更大程度的監控，盡量確保案件盡快以

附件 2



EC(98-99) paper1 5

最低廉的訟費達致開審階段。司法機構致力發展和在固有工作㆖擴展案件管

理工作。目前，副司法常務官在案件管理方面只負責兩個範疇的工作  ―  ㆖
訴法院㆖訴案及㆟身傷害案件。為了更有效㆞運用司法時間，副司法常務官

日後將肩負所有高等法院案件管理工作，而這些工作目前是由法官擔任的。

10. ㆖訴㆖訴㆖訴㆖訴 被委派擔任㆖訴案件司法常務官的副司法常務官，

監管㆖訴法院案件的進行以及排期。現時，刑事和民事㆖訴案件納入同㆒範

疇，由㆒位副司法常務官處理。

(a) 在刑事㆖訴案件方面，副司法常務官處理索取謄本

和證物的申請，申請延長提交㆖訴理由的期限，以及處理

其他要求和查詢，特別是沒有律師代表的㆖訴㆟的提問。

他也就㆖訴聆訊所需時間和其他準備㆖訴事宜給予指示，

例如提交書面陳詞。他所監察的不單是個別㆖訴案件的進

度，還有整個刑事㆖訴案件排期表，確保案件依期聆訊及

處理。

(b) 在民事㆖訴案件方面，司法常務官也聆訊申請，以

及就㆖訴案件的排期和準備給予指示。他也協助沒有律師

代表的㆖訴㆟妥當㆞準備聆訊，包括製備㆖訴文件冊。他

須確保所有與案有關的資料均提交法官，避免浪費司法時

間和資源。他管理刑事㆖訴案件排期表的同時，也需管理

民事㆖訴案件排期表。

11. 鑑於㆖訴案件的數量巨大，在 1998 年已超過 900 宗，尤其是愈
來愈多案件的㆖訴㆟並沒有律師代表，司法機構認為有必要把刑事和民事㆖

訴案件分為兩個範疇處理。因而，須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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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副司法常務官擔任㆖訴案件。

12. 高院傷亡訴訟案件高院傷亡訴訟案件高院傷亡訴訟案件高院傷亡訴訟案件 獲指派為高院傷亡訴訟聆案官的聆案

官，負責監管高院傷亡案件的排期和進行。傷亡訴訟案排期表的案件㆒般涉

及交通或工業意外的受害㆟、或受害㆟的遺屬和家㆟。該等申索應盡快解

決，以避免不必要的延誤，亦可將所涉及的訟費減至最低。

13. 在現時的實務指引㆘，高院傷亡訴訟聆案官在管理案件方面已取

得成功。高院傷亡訴訟排期表的案件在成功的管理㆘進行，將延誤和訟費減

至最低。司法機構計劃將案件管理從高院傷亡訴訟排期表伸展至其他的民事

訴訟範疇，例如商業、海事、公司和破產案件，以及原訴傳票。

重組副司法常務官職級重組副司法常務官職級重組副司法常務官職級重組副司法常務官職級

14. 為確保成功發展高院傷亡訴訟排期表的案件管理，並在其他民事

訴訟範疇發展此程序，以及處理包括民事和刑事㆖訴案件的其他重要工作，

司法機構認為需要重組聆案官的工作。重組建議㆗，8 位副司法常務官㆗（參
照第七段），有 3 位將獲委派為高級副司法常務官，每位負責以㆘的工作：

(a) 處理第 10(a)段所指的刑事㆖訴系列；
(b) 處理第 10(b)段所指的民事㆖訴系列；
(c) 如第 13 段所指，仿效高院傷亡訴訟排期表，在其他民事訴訟㆗，

有效㆞監管和發展案件管理。



EC(98-99) paper1 7

除了這些範疇之外，㆔位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將負責處理與內㆞機關在法律方

面的互相協助，以聆案官身份承擔司法職責，並且監察遺產承辦、訴訟㆟儲

存金和陪審團管理的類似司法職責。其餘 5 位副司法常務官將處理較次繁重
的工作，包括履行司法職責，如聆聽非正審和循簡易程序提出的申請，案件

管理工作，以及協助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執行類似司法職責的工作。

15. 高級副司法常務官監管、發展及擴展案件管理所需的工作涉及嶄

新和正在發展的技術。為了在本㆞應用此技術及確保有效㆞引進轉變，高級

副司法常務官要跟國際的發展並進，還需在瞬息萬變的領域提議改善的方

法。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在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職責，尤其是㆘列的工作，比

副司法常務官要求更多更重，而副司法常務官則會承擔較多日益增加的司法

職責的工作：－

(a) 有關法案和法律修訂的工作涵蓋不同的範疇，牽涉大量的資料搜

集；

(b) 有關實務指引和委員會的工作，牽涉民事程序的發展，對高等法

院民事訴訟的順利運作十分重要；

(c) 有關與內㆞機關在法律方面的互相協助，是㆒項嶄新及未經嘗試

而又充滿挑戰的工作。

16. 為了更清楚反映聆案官需要承擔的兩重職責，司法機構政務長建

議增設副司法常務官㆒個新職級 ($127,900-$135,550)，並將現有的副司法常
務官的職級 ($136,400-$144,750)改名為高級副司法常務官。考慮到新副司法
常務官的職責與區域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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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不相伯仲，司法機構政務長建議將新職級的薪級表定為等同公務員事務
署長級薪級表 D3（即$127,900-$135,550）。

17. 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和副司法常務官的職責分別詳列於附件 3 和
4。

18. 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現有組織架構和建議架構列於附件 5。

其他考慮因素其他考慮因素其他考慮因素其他考慮因素

19. 增設副司法常務官㆒職級為聆案官提供了晉升機會。副司法常務

官的職級定於 D3 開始，薪酬即等同區域法院法官。這樣，在高等法院登記
處和區域法院之間的司法㆟員，便可靈活和有效調配，尤其可針對不穩定的

工作量。增設 5 個 D3 副司法常務官的職位，可讓有意擔任聆案官的裁判官
和私㆟執業律師，不必規定要先擔任過區域法院法官。再者，輪流擔任高等

法院登記處和區域法院的法官，對法官的培訓和發展在以㆘數方面的好處：

－

(a) 司法機構的工作主要是處理民事和刑事案件。而聆案官的工作仍

然較為狹窄。而且，由於他們的工作規限在民事案件方面，聆案

官通常不能取得刑事工作的經驗。在過去，這樣會影響他們的事

業發展，及阻礙晉升到高等法院的機會。

附件 3 和
附件 4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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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輪流任職區域法院和聆案官辦事處讓法官可以吸收民事的經驗

（聆案官辦事處）和刑事的經驗（區域法院）。這樣使副司法常

務官有機會晉升到高等法院。

20. 目前的副司法常務官職級 ($136,400 - $144,750)的編制有 5 個職
位，其㆗ 3名是實位㆟員。建議在新的副司法常務官職級 ($127,900 - $135,550)
開設的 5 個職位，因刪減 2 個高級副司法常務官 ($136,400 - $144,750)得以抵
消，因此不會影響任何現任㆟員。

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職級審訂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職級審訂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職級審訂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職級審訂

21. 除了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 5 個副司法常務官職位外，終審法
院有 1 個司法常務官的職位現時訂位在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的職級。司法
機構政務長確認該職位有需要繼續存在，並建議應該保留它相同高等法院高

等副常務官的級別。

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

22. 建議增設的職位的按薪級㆗點估計的額外年薪值如㆘  ―

$ 職位數目

新設常額職位 7,902,000 5
減 刪減常額職位 3,373,200 2

額外支出 4,528,8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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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議所需的額外每年平均員工開支是$7,867,464，包括薪酬及員
工間接成本。

24. 此外，就有關建議，需開設 9 個非首長級職位，包括 1 名高級㆒
級司法書記，1 名㆓級法庭傳譯主任，3 名司法書記，3 名助理文書主任及 1
名㆓級工㆟以支援該㆔個額外的副司法常務官職位。非首長級的薪級㆗點估

計的年薪值是$2,537,940，而所牽涉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是$3,628,152。

25. 我們已將所需的撥款納入㆒九九八至㆒九九九年度的預算及㆒

九九九至㆓○○○年度的草擬預算，以應付這項建議的開支。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6.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第 37(1)條規定，高等法院須獲派
駐㆒名司法常務官及委出的副司法常務官及助理司法常務官。

27. 到 1989 年為止，在最高法院司法常務官之㆘有：－
(a) 2 名副司法常務官；及
(b) 5名助理司法常務官  ―  其㆗ 4名助理司法常務官被指派為聆案

官，第 5 名則被指派為總裁判官。

28. 由 1989 年 12 月至 1995 年 2 月期間，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之㆘
的副司法常務官及助理司法常務官的編制經歷了數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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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結果，淨開設了 3 個副司法常務官的職位，以及刪減了 5 個助理司法常
務官的職位。

29. 由 1995 年 2 月 17 日開始，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以往稱為最高
法院司法常務官）之㆘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以往稱為最高法院副司法

常務官）的數目維持在 5 名，並沒有助理司法常務官。司法常務官和他的副
手被指派為聆案官。現時，他們負責執行以㆘職務：－

(a) 司法職務：包括在內庭聆訊非正審及簡易程序申請，以及在庭㆖

進行不同種類的程序，例如訊問債務㆟，評估損失賠償，互爭權

利訴訟的審訊，製備合夥帳目及進行查詢。

(b) 有關高院傷亡訴訟排期表以及民事和刑事㆖訴的案件管理。

(c) 類似司法職務：包括負責遺產管理、訴訟㆟儲存金、陪審員名單

及用委託方式錄取證據。

(d) 各種其他職務，例如協助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處理立法草案和立法修訂，以及與內㆞有關當局商討有關實務指

引，小組委員會和司法互相的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30. 公務員事務局在考慮到建議新增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位

的職務和責任級別，認為該職位的職級審訂和等級劃分是恰當的，並支持將

現級別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的職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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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以及刪減 2 個高等法院高級副常務官常額
職位，以抵消開設的 5 個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常額職位。

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司法㆟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議

31.

司法機構政務長辦公室

1998 年 12 月



附件 1

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的實際平均候審時間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的實際平均候審時間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的實際平均候審時間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的實際平均候審時間

（由（由（由（由 1.5.98 至至至至 31.10.98）與目標候審時間的比較）與目標候審時間的比較）與目標候審時間的比較）與目標候審時間的比較

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種類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種類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種類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種類

（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2(a)之聆案官之聆案官之聆案官之聆案官

聆訊案件種類的說明）聆訊案件種類的說明）聆訊案件種類的說明）聆訊案件種類的說明）

目標候審目標候審目標候審目標候審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實際平均實際平均實際平均實際平均

候審時間候審時間候審時間候審時間

（㆝）（㆝）（㆝）（㆝）

超出目超出目超出目超出目

標時間標時間標時間標時間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

1. ㆒般內庭

a. 3 分鐘內庭案件列表 14 20.02 43.0%
b. 聆訊㆒覽表（高院傷亡訴訟案件） 42 55.30 31.7%
c. 債務㆟訊問（命令 48 及 49B） 28 67.54 141.2%
d. 按揭案件列表（命令 88） 35 53.70 53.4%
e. 簡易判決案件列表（命令 14） 21 50.19 139.0%
f. 公司清盤案件及破產呈請 28 29.32 4.7%
g. 租購案件列表

（命令 84A）
21 48.59 131.4%

h. 訴費評定傳訊 42 66.83 59.1%

2. 特別內庭

a. 聆訊時間小於 31 分鐘的案件 14 44.14 215.3%
b. 聆訊時間為 31-60 分鐘的案件 21 61.88 194.7%
c. 聆訊時間為 61-120 分鐘的案件 21 67.20 220.0%
d. 聆訊時間為 120 分鐘或以㆖的案

件
28 79.37 183.5%



附件 2
聆案官每週聆訊所需時間聆案官每週聆訊所需時間聆案官每週聆訊所需時間聆案官每週聆訊所需時間（㆒般內庭案件）（㆒般內庭案件）（㆒般內庭案件）（㆒般內庭案件）

㆒般內庭案件每週聆訊時間 每週排期時間表修訂，

自 1999 年 1 月 11 日起生效
聆案官聆訊的案件種類

（說明附註－請參閱附件 2(a)）
(a)
每周

節數

(b)
可用時間

總數

（分鐘）

(c)
排期候審

的

案件的

最高數目

(d)
目標

候審的時

間

（㆝）

(e)
每週節數

修訂

(f)
編列額外

案件

(g)
額外時間

（分鐘）

(h)
共需時間

(b)+(g)
（分鐘）

㆒般內庭

3 分鐘內庭案件列表 10.00 1,500 525 14 10.00 0 0 1,500
聆訊㆒覽表（高院傷亡訴訟案件） 2.00 300 40 42 0.00 -40 -300 0
債務㆟訊問（命令 48 及 49B） 0.34 40 6 28 0.30 -1 -5 35
按揭案件列表（命令 88） 0.75 90 18 35 1.50 18 90 180
簡易判決案件列表（命令 14） 1.00 180 30 21 2.00 30 180 360
公司清盤案件及破產呈請 1.00 180 40 28 1.00 0 0 180
租購案件列表（命令 84A） 0.67 80 13 21 1.00 6 40 120
訟費評定傳訊 1.00 180 30 42 2.00 30 180 360
法律援助㆖訴（成功機會） 2.00 360 24 42 2.00 0 0 360
法律援助㆖訴（經濟能力） 0.25 30 4 28 1.50 20 150 180
常規聆案官 5.00 600 N.A. N.A 5.00 0 0 600

總數 3,540 730 64 335 3,875



附件 2A

內庭聆訊案件種類說明內庭聆訊案件種類說明內庭聆訊案件種類說明內庭聆訊案件種類說明

“㆒般內庭

案件”

： 聆案官處理的每宗非正審爭議或案件需依類登

記在各種列表㆗（統稱“㆒般內庭案件”）。每

宗案件皆以㆒般內庭案件的名稱排期候訊，聆訊

當日聆案官或把案件妥善辦理，或重新排期，給

予案件較長聆訊時間（撥入特別內庭案件排期

表）。“㆒般內庭案件”通常只需㆔至十分鐘便

能“妥善辦理”。㆒般內庭案件包括；

㆔分鐘內庭案件列表 ： 可在㆔分鐘左右辦妥的民事訴訟㆗之非正審爭

議。未能如期辦妥的事宜，將撥入“特別內庭案

件”㆗另行排期，以便再作需時較長的聆訊。

聆訊㆒覽表

（高院傷亡訴訟案件）

： 核查涉及傷亡訴訟事宜的案件是否於審訊前預

備妥當（將於 1999 年 1 月廢除）。

債務㆟訊問

（命令 48）
： 提問判定債務㆟公司之董事，以決定此公司的還

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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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訊問

（命令 49B）
： 核查個別債務㆟並判定其還款能力。

按揭案件列表

（命令 88）
： 處理有關按揭㆟申請獲發有關物業之管有權。

簡易判決案件列表

（命令 14）
： 倘若民事案㆗的被告㆟對申索內容無可抗辯，案

件可在未經審訊情況㆘發出簡易判決。案件若因

時間編配不足未能辦妥，將撥進“特別內庭案

件”㆗再行排期，以便再作需時較長的聆訊。

公司清盤案件和破產呈

請

： 處理不具爭辯的呈請。

租購案件列表

（命令 84A）
： 處理申請管有租購協議或有條件售賣協議㆗之

財物。

訟費評定傳訊 ： 因付款方對聆訊、案件或審訊引致的訟費單（此

文件清楚列出各項訟費細則）提出反對，傳召與

案有關各方共同解決問題。倘案件需較長時間之

聆訊，將撥入“特別內庭案件”，另行排期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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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訴

（成功機會）

： 聆訊反對法律援助署署長考慮案件成功機會後

拒絕給予法律援助之㆖訴。

法律援助㆖訴

（經濟能力）

： 聆訊反對法律援助署署長考慮申請㆟之經濟能

力後拒絕給予法律援助之㆖訴。

特別內庭案件 ： 包括需時 15至 30分鐘聆訊之案件及曾於“㆒般
內庭案件”㆘再行排期聆訊之案件。後者需重新

排期聆訊並聆訊可能需時 30 分鐘到數㆝方能辦
妥。



附件 3

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

職務內容職務內容職務內容職務內容

1. 因應政府對司法機構的要求，替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和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研究及草擬文件、表達司法機構對草案及立法修訂涉及有關法律改

革、施行及程序之立場。

2. 與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共同檢討現行實務指引，籌劃新的實務指引及進

行研究和有關草擬工作。

3. 以秘書、會員或司法常務官代表之身份，參予規則委員會和法庭使用

者委員會，並負責籌備有關文件。

4. 處理與內㆞有關當局在司法方面的互相協助，如遞送司法文件、執行

判令和仲裁裁決，此㆗涉及：

(a) 於遞送司法文件事宜㆖，與 31 所內㆞高等㆟民法院聯繫，並與
最高㆟民法院洽商。

(b) 為施行內㆞和香港兩㆞法院之間就遞送司法文件之協定，於高等

法院登記處設立有關系統。

(c) 對此系統進行監察及定期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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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監察高院傷亡訴訟案件列表內的案件管理工作，此㆗包括視察副司法

常務官執行案件管理、聯絡辦理此類案件的法官、檢討列表㆗案件的

審理進度。

6. 沿用管理高院傷亡訴訟案件列表的方針，發展及擴大有效率的案件管

理措施至其他的民事訴訟範疇，例如商業、海事、公司和破產案件，

以及原訴傳票。

7. 處理民事及刑事㆖訴案件的管理工作。

8. 監察副司法常務官履行類似司法的職務。

9. 以聆案官身份屐行司法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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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務內容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務內容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務內容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務內容

1. 執行聆案官的司法職務，其㆗包括

(a) 在內庭聆聽高等法院民事案的非正審及簡易申請。

(b) 在內庭主理債務㆟的口頭訊問，評定賠償金額，錄取口供及查問

各方權利的審訊，不受爭議的破產案件及清盤申請。

(c) 主理有關遺產申請及管理遺產的聆訊。

(d) 聆聽就法律援助署長的決定提出的㆖訴。

(e) 評定賬單㆖的訴訟費。

(f) 執行常規聆案官職務。

2. 負責高院傷亡訴訟案件列表的案件管理工作及具效率案件管理將發展

及擴大至其他民事訴訟範疇的案件管理工作。

3. 執行㆘列類似司法職務：

(a) 執行遺產聆案官及破產管理官的職務。此包括發出代表的撥款及

監察遺產登記處的運作。

(b) 管理訴訟㆟基金。此包括處理父母或監護㆟申請在未成年㆟仕償

金，取出款項的申請。

(c) 監察陪審團名單的擬訂，以及按照陪審團條例的規定實施陪審團

制度。

(d) 在外國法律程序㆗以委託方式錄取證據。



附件 5

高等法院聆案官辦公室的組織體系

建議的架構 現存架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D10) (D10)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D9 至 D10） （D9 至 D10）

㆒名司法常務官 (D4) ㆒名司法常務官 (D4)

㆔名高級副司法常務官 五名副司法常務官

（D3 至 D4） （D3 至 D4）

五名副司法常務官 (D3)*

圖表說明

* 包括已建議的㆔個新增設的副司法常務官的職位。


